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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昌市生态环境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南昌市生态环境局是主管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市政府

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基本

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起草

相关地方性法规和市政府规章草案；负责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统

筹协调和监督管理，监督管理减排目标的落实；指导协调和监督

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负责核与辐射安全、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

理等。

二、部门 2020 年主要工作任务

南昌市生态环境局 2020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一)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强化工业大气污染治理，持续整

治“散乱污”企业，推进火电、钢铁、水泥、有色、有机化工、

表面涂装等重点行业改造和治理；强化城市大气污染治理，配合

有关部门加强施工工地、道路运输、堆场扬尘管理，深入开展餐

饮油烟专项整治，巩固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成果；强化交通大气污

染治理，加快调整交通运输结构，加强机动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气污染治理，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强化农业大气污

染治理，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对 2019年 PM2.5

浓度年均值未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标准的县区按照要求在 2020年底前完成乡镇环境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站建设。

(二) 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巩固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整治成果，加快推进农村“千吨万人”水源地保护

区划定及问题整治工作，督促推进备用水源建设；巩固消灭劣 V

类水成果，打好 V 类水歼灭战；持续推进入河排污口大排查，

按照“一排口一对策”进行整治；强化入湖（库）河流氮磷治理，

着力提升重点湖泊水质；督促推动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强化开发

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维。

（三）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成果应用，完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强化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开

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与治理试点，编制完成以县为单位的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项目，推广符

合农村实际的污水治理技术和模式，完成“十三五”建制村环境

综合整治目标任务；实施地下水污染防控和修复试点，推进地下

水环境监测体系建设。

（四）加大危险废物监管力度。全面禁止洋垃圾进口，基本

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排查整治，推进危险废

物规范化管理；加强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废塑料、医疗垃圾等污

染综合治理，强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监督管理；持续推动

小微产废单位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转运暂存试点，配合省生态环境



厅做好废铅酸电池回收试点工作；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与

减排，加强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和高风险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

控。

（五）确保辐射安全。强化风险防控，抓实例行安全检查；

进一步提高辐射安全管理标准化水平，完善国家核技术利用监管

系统基本信息；做好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加强辐射应急准备与响应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六）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继续深化绿色低碳试点示范工作，

开展第三批省级低碳试点县（市、区）、低碳旅游示范景区创建

工作，深入开展省级低碳试点社区创建，探索近零碳排放示范区

和省级碳中和试点建设；持续加强生态环境系统应对气候变化能

力建设，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系、协调机制；指导企业做

好全国碳市场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的对接工作，加

强碳交易市场能力建设，探索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推进

《江西省“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工作方案》逐条落实，开展南

昌市2018年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工作。

（七）加大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整治力度。持续推动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和长江经济带

生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整治，完成1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问题、6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

19个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1个2018年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7个2019年警示片披露问题、6个长江经济



带生态环境保护审计指出问题的整改销号。

三、部门基本情况

市生态环境局共有预算单位 5 个，包括局本级和 4 个所属二

级预算单位，其中，行政机关 1 个：南昌市生态环境局；参照公

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1 个：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全

额拨款事业单位 3 个：南昌市环境信息中心、南昌市工业固体废

物管理中心、南昌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中心。编制人

数 128 人，其中；行政编制 55 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编制 59 人、全部补助事业编制 14 人；实有人数 167 人，其中：

在职人数 128 人，包括行政人员 52 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

人员 58 人、全部补助事业人员 18 人；离休人员 0 人；退休人员

39 人。

第二部分 南昌市生态环境局 2020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0 年南昌市生态环境局收入预算总额为 5174.80 万元，

比上年减少 1719.55 万元，下降 24.9%。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773.93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2400.87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0 年南昌市生态环境局支出预算总额为 5174.80 万元，



比上年减少 1719.55 万元，下降 24.9%。

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3433.83 万元，包括

工资福利支出 2441.23 万元、日常公用支出 989.34 万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 3.26 万元；项目支出 1740.97 万元，包括行政

事业性项目支出 1740.97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1.60 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 4891.8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41.36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2441.23 万元，占支

出预算总额的 47.2%；商品和服务支出 2700.31 万元，占支出

预算总额的 52.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26 万元，占支

出预算总额的 0.0%；资本性支出 30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0.6%。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0 年市生态环境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773.93 万元，较

上年减少 77.80 万元，减少 2.7%。具体支出情况是：节能环保

支出 2500.65 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 90.1%；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137.73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0%；住房保障支出135.55

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 4.9%。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本部门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费 989.34 万元，比 2019 年预算增



加 267.52 万元，增长 37.1%，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人员增加、工

作任务增加。

（六）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0 年我局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共安排 1225.88 万元。其

中，货物预算 832.28 万元，服务预算 393.60 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部门共有车辆 3 辆，其中，一般公

务用车 1 辆，执法执勤用车 2 辆。

2020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具体为：无。

（八）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1．总体情况：2020 年，本部门财政性资金安排的项目实现

绩效目标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资金 182.32 万元。

2．重点项目情况。

机动车污染防治项目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资金177万

元，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1）项目概述：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决策部署，

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力度，有效降低机动车船污染物排放

量，持续提升我市机动车污染防治的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

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对改善我市环境空

气质量、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2）立项依据：全面落实《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



计划》（环大气〔2018〕179号）、《江西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柴

油货车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赣环大气〔2019〕4号）

和《南昌市蓝天保卫战柴油货车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进一步提升我市机动车污染防治水平。

（3）《预算绩效目标表》(详见附件。）

二、“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 61.20 万元。其

中: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18 万元，与上年持平。

（二）公务接待费 27 万元，比上年减少 12.3 万元。减少的

原因主要是厉行节俭，节约开支，机构改革减少一个局属单位。

（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6.20 万元，比上年减少 16.9

万元。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厉行节俭，节约开支，机构改革减少一

个局属单位。

（四）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

三、局本级及所属单位预算的具体说明

（一）南昌市生态环境局（局本级）

1．基本情况

南昌市生态环境局编制人数 55 人，实有人数 52 人，离休人

员 0 人，退休人员 23 人。实有车辆 0 辆。

2．2020 年预算收支情况

2020 年收入预算总额 1598.38 万元，较上年增加 885.50 万



元，增长 124.2%，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项目资金结转增加。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115.92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482.46

万元。

2020 年支出预算总额 1598.38 万元，较上年增加 885.50 万

元，增长 124.2%，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项目资金结转增加。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984.73 万元，日常公用支出 129.16 万

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03 万元，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

482.46 万元。

（二）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

1．基本情况

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编制人数 59 人，实有人数

59 人，离休人员 0 人，退休人员 16 人。实有车辆 0 辆。

2．2020 年预算收支情况

2020 年收入预算总额 1998.08 万元，较上年增加 741.34 万

元，增长 58.99%，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项目资金结转增加。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140.09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857.99

万元。

2020 年支出预算总额 1998.08 万元，较上年增加 741.34 万

元，增长 58.99%，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项目资金结转增加。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109.24 万元，日常公用支出 601.3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23 万元，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

286.31 万元。



（三）南昌市环境信息中心

1．基本情况

（三）南昌市环境信息中心编制人数 4 人，实有人数 6 人，

离休人员 0 人，退休人员 0 人。实有车辆 0 辆。

2．2020 年预算收支情况

2020 年收入预算总额 532.17 万元，较上年增加 119.08 万

元，增长 28.8%。

其中：财政拨款 116.75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415.42 万元。

2020 年支出预算总额 532.17 万元，较上年增加 119.08 万

元，增长 28.8%。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05.38 万元，日常公用支出 22.33 万

元，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 404.46 万元。

（四）南昌市工业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1．基本情况

南昌市工业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编制人数4人，实有人数5人，

离休人员 0 人，退休人员 0 人。实有车辆 1 辆，其中定编车辆 1

辆。

2．2020 年预算收支情况

2020 年收入预算总额 120.11 万元，较上年减少 45.79 万元，

下降 27.6%。

其中：财政拨款 96.17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23.94 万元。



2020 年支出预算总额 120.11 万元，较上年减少 45.79 万元，

下降 27.6%。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78.22 万元，日常公用支出 17.95 万元，

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 23.94 万元。

（五）南昌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中心

1．基本情况

南昌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中心编制人数 6 人，实

有人数 6 人，离休人员 0 人，退休人员 0 人。实有车辆 2 辆，其

中定编车辆 2 辆。

2．2020 年预算收支情况

2020 年收入预算总额 926.06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77 万元，

下降 1.3%。

其中：财政拨款 305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621.06 万元。

2020 年支出预算总额 926.06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77 万元，

下降 1.3%。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63.66 万元，日常公用支出 218.60 万

元，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 543.80 万元。

第三部分 南昌市生态环境局 2020 年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九、《预算绩效目标表》

（详见附件，若其中某张表为空表或表中数据为 0，则说明

没有相关收支预算安排。）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

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

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

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

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

弥补 2020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19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

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节能环保环境保护管理事务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二）节能环保环境保护管理事务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

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

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三）节能环保环境保护管理事务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

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方面的支

出。

（四）节能环保环境保护管理事务其他环境监测与监察支

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缓解监测与监察方面的支出。



（五）节能环保污染防治大气：反映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

汽车尾气、酸雨、二氧化硫、沙尘暴等方面的支出。

（六）节能环保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品：反映政府垃

圾、医疗废物、危险废物及工业废弃物处置处理等方面的支出，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管及淘汰处置支出等。

（七）节能环保其他节能环保支出其他节能环保支出：反映

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

（八）住房保障支出住房改革支出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

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

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九）住房保障支出住房改革支出购房补贴：反映按房改政

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

（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十）社会保障和就业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行政单位离退

休：反映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

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十一）社会保障和就业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

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